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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形势与政策”课
教育教学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
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攻坚之年。2014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部署，开展好各项重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大学生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青春正能量。
为切实做好本学期《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工作，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14年上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的有关要求和省教育厅会议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现提出本学期《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安排。
一、关于专题讲座的安排
本学期“形势与政策”课专题讲座安排在3月18日起至5月27日的每周二下午，全校共计48场，供2013级学生选听，请各学院按时组织学生参加（具体安排见附件一）。其他年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工作由各学院结合学院和专业特点，以主题班会、观看影视片、参观考察等形式开展。
授课教师要精心准备好教案，做好课堂教学工作，要把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状况和个人情况的调查作为课堂教学的拓展内容，并作为考核和记分的参考因素。每次讲座结束后，授课教师都要及时填写好专题讲座情况反馈表（见附件二）。各学院辅导员要亲自带队，并在专题讲座情况反馈表中签字确认到场情况。
二、关于各学院组织的专题讲座的安排
根据2013年学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工作安排协调会会议精神，各学院每学期要根据专业特点安排1—2场“形势与政策”课专题讲座，并在5月21日前将讲座落实情况报马克思主义学院。联系人：廖老师，联系电话：88122864。
三、关于期末考试的安排
1、考试内容：围绕“形势与政策”课专题讲座或者教学片的内容完成一篇小论文式的心得体会（不少于2000字）。
2、考试时间：2014年6月24日之前完成，请各学院在规定的时间内组织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课考试，并妥善保存好学生的考试试卷，以备检查。
附件一：2013-2014学年第2学期“形势与政策”课专题讲座安排表
附件二： “形势与政策”课专题讲座情况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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